
附件：

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
（共 138项）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一、2021 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的事项（130 项）

1 学历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学历公证，不受户籍
地或学校所在地限制。

司法部门 教育部门

2 学位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博士、硕士、学士学位

公证，不受户籍地或学校所在地限制。
司法部门 教育部门

3 机动车驾驶证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公证，不

受户籍地或驾驶证领取地限制。
司法部门 公安部门

4
应届毕业生法律职业资格
认定（享受放宽条件政策
的除外）

申请人可选择在居住地、户籍地或工作地
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不受考试报名地限
制。

司法部门

5 失业登记
申请人可在居住地、工作地、参保地或户

籍地申请失业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6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
查询打印（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等）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本人名下各地、
各年度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不受地域限
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7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协同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
出条件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协同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
出条件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含职业
年金）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协同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含职业年金），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
出地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互转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协同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
出地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1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互
转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协同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
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2 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军队经
办机构协同办理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3 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
认证

领取养老金的申请人，可异地自助办理领
取待遇资格认证，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4 养老保险供养亲属领取待
遇资格认证

申请人属于养老保险供养亲属的，可异地
自助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生存认证），不
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5 电子社会保障卡申领
申请人可网上申领电子社会保障卡，不受

发卡地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6 失业保险金申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领失业保险金，不受地域

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7 就业创业证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就业创业

证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8 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
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技工院校
毕业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19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
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20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21
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
不动产预告登记（在长沙
市本级实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商品房预售、抵押
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不受商品房所在地限
制。

省自然资源厅
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

22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在
长沙市本级实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
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省自然资源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司法厅、省
卫生健康委、省市

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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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动产抵押登记（在长沙
市本级实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不动产抵押登记，
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省自然资源厅
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

24 排污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由排污

企业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并发证。
生态环境部门

25 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
等信息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
贷款等信息，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26 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证明

申请人在非住房公积金缴存地贷款购房，
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出具贷
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不受住房公
积金缴存地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27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正常退休，可异地提取住房公积

金，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28 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易登
记

申请人异地交易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车辆
转入地可为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易开具发票
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公安部门 税务部门

29 义诊活动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提交义诊活动备案申

请，不受义诊组织所在地限制。
卫生健康部门

30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
告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消毒产品卫生安
全评价报告备案，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卫生健康部门

31 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不受企业住所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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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变更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33 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注销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34 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不受企业住所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商务部门

35 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变更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商务部门

36 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
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注销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商务部门

37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工商户设立

登记，不受住所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38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工商户变更

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39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工商户注销

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0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

设立登记，不受住所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

变更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42 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

注销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3 营业执照遗失补领、换发
申请人营业执照遗失的，可异地网上申请

补领、换发，不受登记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4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
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
员资格认定，不受地域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5 国产保健食品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国产保健食品备案，不受

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6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
准

申请人可异地向规定的许可机关申请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7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向规定的许可机关申请特

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48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
申请人可网上申领医保电子凭证，不受地

域限制。
医保局

49 航空安全员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航空安全员执照，

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
民用航空部门

50 申请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
务的邮政营业场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
务的邮政营业场所，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
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邮政管理部门

51
邮政企业申请停止办理或
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
和邮政特殊服务业务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
理邮政普遍服务业务、邮政特殊服务业务，不
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邮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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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经营快递业务，不受提

交申请地点限制，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邮政管理部门

53 国产药品再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省级药品监管部

门申请办理国产药品再注册，不受所在地限
制。

市场监管部门

54 不涉及技术内容的国产药
品变更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省级药品监管部
门申请不涉及技术内容的国产药品变更备案，
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55 执业药师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

业药师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

56 执业药师延续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

业药师延续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

57 执业药师变更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

业药师变更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

58 执业药师注销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

业药师注销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

59 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

明，不受户籍地限制。
公安部门

60 开具户籍类证明

因家庭矛盾等原因无法取得居民户口簿
的，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开具户籍类证明，由户
籍地公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不受户籍地限
制。

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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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工作调动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工作调动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
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公安部门协同
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
相关手续。

公安部门
教育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62 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户口
迁移

申请人因大中专院校录取需要迁移户口
的，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公安
部门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
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公安部门
教育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63 大中专学生毕业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大中专毕业后需要迁移户口的，
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公安部门
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
办理相关手续。

公安部门
教育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64 夫妻投靠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投靠配偶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
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公安部门协同
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
相关手续。

公安部门 民政部门

65 父母投靠子女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投靠子女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
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公安部门协同
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
相关手续。

公安部门 民政部门

66 孤儿救助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孤儿救助资格认定，不

受户籍地限制。
民政部门

67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

定，不受户籍地限制。
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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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
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不受户籍地
限制。

民政部门 残联

69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享受
放宽条件政策的除外）

申请人可选择在居住地、户籍地或工作地
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不受考试报名地限
制。

司法部门

70 纳税状况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纳税状况公证，不

受缴税地限制。
司法部门 税务部门

71 职业年金个人权益记录单
查询打印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职业年金个人权
益记录单，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72 个人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
印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个人社保参保证
明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73 单位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
印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单位社保参保证
明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74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经办机构协同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
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
的除外）。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75
领取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
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
证

申请人可异地自助办理一级至四级伤残
职工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证（生存认证），
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76 领取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
属待遇资格认证

申请人可异地自助办理因工死亡职工供
养亲属待遇资格认证（生存认证），不受地域
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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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工伤事故备案
申请人异地发生工伤事故后，可异地向参

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及时报告工伤事故情况，不
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78 工伤异地居住（就医）申
请

申请人需要在异地就医的，可申请工伤异
地居住（就医）备案，不再需要到参保地办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医疗保障部门

79 社会保障卡申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领社会保障卡，不受发卡

地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0 社会保障卡启用
申请人可异地启用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

功能，不受发卡地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1 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
换发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社会保障卡补领、换
领、换发，不受发卡地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2 社会保障卡临时挂失
申请人可异地办理社会保障卡临时挂失，不

受发卡地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3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
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4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
转递

申请人可向人事档案转入地申请，转入地
与转出地协同办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
递，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85 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
不动产预告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商品房预售、抵押
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不受商品房所在地限
制。

不动产登记中心
公安部门、民政部
门、卫生健康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86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

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不动产登记中心

法院、公安部门、
民政部门、司法部
门、卫生健康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87 不动产抵押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不动产抵押登记，

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不动产登记中心

公安部门、民政部
门、卫生健康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88 测绘作业证办理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测绘作业证，不受

测绘作业地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89 新设探矿权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新设探矿权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0 探矿权保留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探矿权保留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1 探矿权延续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探矿权延续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2 探矿权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探矿权变更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3 探矿权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探矿权注销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4 新设采矿权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新设采矿权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5 采矿权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采矿权变更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6 采矿权抵押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采矿权抵押备案，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7 采矿权延续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98 采矿权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采矿权注销登记，不受

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99 测绘成果目录汇交
汇交人可网上汇交测绘成果目录，不受地

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100 建立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
统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建立相对独立平面坐
标系统审批，不受地域限制。

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

101 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不受地域
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102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
存信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申请变更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信
息，不受地域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103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在非缴存地购房的，可向购房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从缴存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提取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民政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自然资
源规划部门、住建
部门、不动产登记
中心、税务部门、
人民银行怀化中心

支行

104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申请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
还清证明，不受地域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105 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申请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地域
限制。

公积金管理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06 道路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换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道路客运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换证，不受地域限制。

交通运输部门

107 生育登记（一孩/二孩）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生育登记（一孩/

二孩），不受户籍地限制。
卫生健康部门

108 再生育审批（三孩及以上）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再生育审批（三孩

及以上），不受户籍地限制。
卫生健康部门

109 医疗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发布医疗广告，不

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卫生健康部门

110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111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注销，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112 保健食品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保健食品广告审

查，不受申请人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113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
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广告审查，不受申请人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114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国产
计量器具）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国
产计量器具），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15 医疗器械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医疗器械广告审

查，不受申请人所在地限制。
市场监管部门

116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
更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变更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信息，不受参保地限制。

医疗保障部门

公安部门、民政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税务部

门

117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登记，不受参保地限制。

医疗保障部门

公安部门、民政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税务部

门

118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

申请人可在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
经办机构协同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医疗保障部门
公安部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税务部门

119 异地就医结算备案
申请人可跨省申请异地就医结算备案，不

受参保地限制。
医疗保障部门 公安部门

120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申请人在异地门诊就医时可凭社会保障

卡、身份证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算医疗费
用。

医疗保障部门

121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基础信
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基
础信息变更，不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在地限
制。

医疗保障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市

场监管部门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22 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
商品目录》物种证明核发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
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核发，不受地域限制。

林业和草原部门 海关部门

123 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审
批

申请人因工作需要，可异地申请办理仿印
邮票图案及其制品审批，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
制。

邮政管理部门

124 残疾人证新办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新办残疾人证，不受户

籍地限制。
残联

公安部门、卫生健
康部门

125 残疾人证换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换领残疾人证，不受户

籍地限制。
残联 公安部门

126 残疾人证迁移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迁移残疾人证，不受户

籍地限制。
残联 公安部门

127 残疾人证挂失补办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挂失补办残疾人证，不

受户籍地限制。
残联 公安部门

128 残疾人证注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不受户

籍地限制。
残联 公安部门

129 残疾类别/等级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变更残疾类别/等级，不

受户籍地限制。
残联

公安部门、卫生健
康部门

130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
况联网认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安排残疾人就业比
例”认证，不受地域限制。

残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税务部门、
医疗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退役军人

事务局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完成时限

二、2021年以后实现“跨省通办”的事项（8项）

1 新生儿入户

申请人可异地向新生儿（其父母为境内人士，
父母同民族，婚内、境内生育小孩，父母非集
体户，且随父亲或母亲报出生）出生地公安部
门申请办理新生儿入户，不受父母户籍地限
制。

公安部门

2021 年在京津冀、
长三角等地区开展
“跨省通办”试点，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
础上逐步推开

2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监
护人代办的除外）

申请人可异地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由所在地
公安部门线下取指纹和拍照，不受户籍地限
制。

公安部门

2021 年在京津冀、
长三角等地区开展
“跨省通办”试点，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
础上逐步推开

3 结婚登记
申请人可在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
记，不受户籍地限制。

民政部门

2020年至 2022年
10月进行“全省通
办”试点，2022年
10月至 2024年底
进行“跨省通办”
试点，力争 2025年
底前在县级以上婚
姻登记机关全面实
行全国“跨省通
办”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部门 完成时限



4 离婚登记
申请人可在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
记，不受户籍地限制。

民政部门

在开展结婚登记
“跨省通办”试点
基础上，条件成熟
时实施离婚登记
“跨省通办”试点

5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2022年 6月底前

6 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
询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本人在各地的每月社会保
险参保缴费记录，不受地域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2022年 6月底前

7 工伤职工异地就医结算
申请人可持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工伤医疗费、
辅助器具配置费、工伤康复费。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配合部
门：医疗保障部
门）

2022年底前

8 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报销生育医疗费用，申领生
育津贴，不受参保地限制。

医疗保障部门 2022年底前

注：根据企业群众需求和业务工作实际，可通过“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等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组合，实现

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